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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1 版）
“我家种了四五亩甘蔗， 一年能挣四五万
元！”正在甘蔗地里忙活的村民舒喜娥，说
起收入笑眼弯弯。 曾经不起眼的甘蔗，如
今成了全乡人的“甜蜜宝贝”，百姓生活有
了奔头，心里有了甜头。

从田间到车间 ，这一路 “甜蜜 ”的背
后，是不变的匠心传承。 舒家村乡的古法
红糖产业底蕴深厚，制作技艺至今已传承
600 多年、历经 26 代人，现已被列入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红
糖生产车间里，从砍蔗、榨汁、过滤、沉淀，
到柴火慢熬、开泡、赶水、炒糖、打沙、成型
等，整整 18 道工序，道道讲究经验，处处
彰显匠心。

“15 斤本地荻蔗，才能熬出 1 斤古法
红糖。全程不加一滴水、不加任何添加剂，
百分之百保留甘蔗的营养与清甜。 ”市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福寿糖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孙四菊边展示红糖产品，边向记
者介绍。 传统技艺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
既守住了非遗手艺的精髓，又保证了红糖
品质的稳定。

“张雪帮我们把名声打出去了 ，我们
更要守好手艺、做好品质，绝不辜负这份
信任。 ”孙四菊语气坚定。

泼天流量，赋能产业振兴

张雪机车夺冠带来的“泼天流量”，让
麻阳古法红糖一夜爆火，也让舒家村乡顺
势而为、抢抓机遇。 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组织本土网红开启电商
直播，全力推介家乡古法红糖。 直播间人
气爆棚，连续 3 天，红糖库存一扫而空，彻
底实现了从滞销到供不应求的华丽转身。

然而，流量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放大
品牌美誉度的同时，也暴露了产业链的短
板：甘蔗种植分散、标准化程度低，原料供
应难以稳定；产品形态单一、附加值不高，
长效盈利能力不足。

面对这场 “甜蜜大考”，4 月 9 日，在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指导下，市、县、乡三级
人大代表齐聚舒家村乡人大代表联络站，
召开“代表话产业”履职座谈会。代表们直
面短板、共商对策，将压力转化为产业升
级的强劲动力。

在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红糖产业
带头人瞿小丽看来， 流量来了是机遇，但
不能局限于短期利益获取。 “我们要借这
股流量东风谋长远发展，让麻阳古法红糖
真正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钥匙’。 ”瞿小
丽直言，这股流量热潮让麻阳古法红糖打
开了全国市场，更让外界看到了舒家村乡
的产业活力，也进一步坚定了村民们的信
心。

信心有了，行动更要跟上。 如何把流
量红利转化为长久动能？人大代表们很快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品牌借势上， 人大代表牵头打造
“冠军+非遗+生态”IP 矩阵， 推动流量跨
界联动；在产品创新上，引导企业开发玫
瑰红糖、爱心红糖、红糖文创等产品，拓展
茶饮、烘焙等消费场景；在产业融合上，结
合乡村旅游打造红糖文旅体验基地，实现
“产业+文旅”深度融合 ；在品牌保护上 ，
推动红糖地理标志、 商标及非遗认证申
报，持续提升品牌附加值。这一系列举措，
将座谈会的共识一步步落地，让“甜蜜事
业”在舒家村乡扎下更深的发展根基。

从一句饭桌上的承诺，到闪耀世界赛
道；从各家各户零散种植，到村集体产业
规模化发展；从产品滞销愁眉不展，到订
单爆单供不应求———一次暖心的乡土助
力，一场敢闯敢干的赛道逐梦，让承载着
百年技艺的古法红糖焕发新光彩，也让舒
家村乡的乡亲们过上了越来越甜的日子。

湖南法治报通讯员 晏可慧
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经法院穷尽

执行措施后仍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已具
备破产原因却无人申请破产时，股东出
资能否加速到期？ 近日，岳阳市云溪区
法院自贸片区法庭审理了一起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件，树立
了 “出资期限利益不得滥用 ”的司法导
向，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

A 公司与 F 公司签订大豆采购合
同 ，A 公司支付定金 3700 余万元后 ，F
公司未按约履行，A 公司诉至法院。 江
苏省某法院判决 F 公司返还货款、支付
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合计 7500 余万
元，该判决生效后经强制执行未发现 F
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 原来，F 公司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未实缴， 原股东 B 公
司 （持股 90%，认缴 4500 万元 ）在 A 公
司发函阻却的情况下 ， 仍于 2022 年 8
月将股权零对价转让给其全资控股、资
信极差的子公司 C 公司；F 公司的股东
由 B 公司、D 公司变更为 C 公司、D 公
司，现股东 C 公司 、D 公司 （持股 10%，
认缴 500 万元）均未履行出资义务。 为
维护公司权益 ，A 公司遂诉请 B、C、D
公司承担相应赔偿及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注册资本认
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 ，债权
人仅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
求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在未出资范
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的 ，不能予以支持 ，但公司作
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穷尽执行措施

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具备破产原因，又
不申请破产的，应当予以支持。2022 年，
江苏省某法院作出 A 公司与 F 公司强
制执行一案终结执行裁定书，认定 F 公
司穷尽法院执行措施仍无财产可供执
行。 C 公司、D 公司作为 F 公司登记股
东，分别认缴出资 4500 万元、500 万元，
实缴均为 0 元。 C 公司、D 公司出资届
满时间虽然是 2050 年 12 月 31 日 ，但
债权人 A 公司以债务人 F 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
股东 C 公司、D 公司加速出资， 在未出
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的，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 B 公司。 案涉 A 公司与 F 公
司采购合同签订、债权确定的时间点均
早于 B 公司转让股权的时间点。 B 公司
作为持有 F 公司 90%股份的大股东，深
度参与 F 公司经营，掌握会计账目等公
司资料，对于案涉采购合同的交易以及
履行情况，明显是知情的。 F 公司的原
股东 B 公司选择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现股东 C 公司，C 公司系
B 公司 100%控股的子公司， 其股权转
让对价并未公开，可能存在低价或者无
偿转让的情形。 在此次交易前，债权人
以 《通知函 》的方式阻却双方的股权转
让，但 B 公司仍将股权转让 ，实现逃废
债的恶意明显，可以认定 B 公司的转让
行为存在滥用股东权利、逃避债务等主
观恶意， 故 B 公司应在未出资 4500 万
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B 公司、C 公司、D 公司分别

在其认缴的出资范围内对债务人 F 公
司拖欠 A 公司的货款 、 违约金等合计
7500 余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对于公司股东而言，认

缴制下的期限利益并非固若金汤。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四条，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经
到期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
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在司法实
践中，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经法院穷尽执
行措施后仍无财产可供执行， 且公司已具
备法定破产原因却无人申请破产时，股
东出资期限利益的保护屏障即告丧失。
此时，债权人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
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
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建议股东在公司出现经营困
境、执行不能等情形时，及时关注公司
是否已具备破产原因，积极履行出资义
务或依法推动破产程序，避免因消极放
任而被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

对债权人而言 ，当公司陷入 “执行
不能 ”的困境时 ，应积极寻求新的救济
路径 。 债权人可通过调取公司登记档
案 、查阅公司章程等方式，重点关注股
东的认缴数额、实缴情况以及出资期限
等关键信息。 如发现公司已具备破产原
因却未申请破产，可依法向人民法院主
张相关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通过“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机
制突破执行僵局，切实保障自身债权的
实现。

公司负债无产可执怎么破？
法院：“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可确保债权人权益

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龙术娥 彭
诗若）为切实把社会救助民生政策落到
实处、送到群众身边，近日，保靖县民政
局组织工作人员下沉基层、深入群众家
中，全面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入户解读宣
传活动。

活动中， 民政工作人员走进低保、
特困供养、残疾人补贴等重点困难群众
家中 ，与群众促膝谈心 ，详细询问家庭
收入、生活状况、实际困难等情况，用通

俗易懂的语 言 逐 条 解 读 低 保 申 请 条
件 、救助标准 、办理流程 、临时救助帮
扶范围等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工作
人员还现场指导群众准备申请材料，
确保群众听得懂、能理解、会申报、享政
策。

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保障作
用，对此次入户宣讲、政策落实、对象摸
排、资金发放等关键环节跟进监督。 紧
盯社会救助政策执行全过程，重点排查

是否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救助对象识
别不准 、民生资金滞留截留 、审批流程
不规范等问题，以严的基调 、实的举措
压实民政部门主体责任。

同时，县纪委监委畅通群众监督
举报渠道 ，主动倾听群众诉求 ，收集
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 ， 对发现
的苗头性 、 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
正 ，倒逼各项民生政策不折不扣落地
生根。

监督保障社会救助政策顺利“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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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

为进一步增强幼儿及教师的法治意识和安全自护能
力，近日，常宁市司法局培元司法所工作人员走进市某幼
儿园，为全园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法治安全教育
活动。

活动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化身“圆圆阿姨”，以亲切易
懂的语言，向小朋友们介绍了司法局的职能，并通过讲故
事、互动问答等形式，重点讲解了哪些是隐私部位、如何
防拐骗、如何保护自己等重要安全知识。

同时，针对幼儿园教职工，“圆圆阿姨”结合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围绕儿童意外伤害责任划
分、强制报告制度、儿童隐私保护、禁止体罚与变相体罚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

活动最后， 司法所所长为每个班级送上了一只可爱
的“法治小熊”。这份温暖的礼物让孩子们爱不释手，也在
他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

湖南法治报通讯员 彭德运 黄丽媛


